　“口译”如今已经成为近年来新兴的“金领职业”。然而，由于口译市场发展尚未完善，因此存在从业人员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翻译企业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近日，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服务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发布《翻译服务规范第2部分口译》。据悉，这是国内第一个有关口译服务的国家标准（下称“口译国标”）。

　　据悉，口译国标确定了口译服务的规范，对口译服务方资质、业务接洽、译员管理、计费方法、顾客支持等诸方面进行规范，例如:口译服务方和顾客应订立书面合同或协议;同声传译（组）工作日按6小时计;服务方应建立和保存项目档案、顾客档案、译员业务档案等。

　　据中国译协统计，目前我国翻译服务机构已超过3000家，数十万人从事翻译工作。翻译市场产值已达到110亿元人民币。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总经理吴希曾告诉记者，我国翻译服务行业虽然已走向市场化，但其行业管理却相对滞后。为规范市场发展，中国译协起草了我国第一部翻译行业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规范第1部分笔译》，并于2004年6月1日正式实施。2005年1月，翻译服务行业第二部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正式实施。此次公布的口译国标是我国翻译服务行业的第三部国家标准。

　　口译国标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颎教授对记者表示，目前口译市场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一方面，翻译服务方译员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漏译和误译，无法保证翻译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翻译服务方和客户方对翻译的期待值经常不对等，有部分客户误认为译员是“万金油”，同一名译员可从事不同场合和类型的口译工作，有客户甚至不为译员提供充分的相关材料和预留一定的译前准备时间。对此，口译国标都做出了相关规定。口译国标要求译员需“有国家承认的有关部门颁发的口译资格证书或国家各个部门相关规定的资质;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接受培训和继续教育;具有职业道德”。对于口译服务方来说，除具有符合以上要求的译员外，还需“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口译国标也对顾客对翻译服务的支持做出了规定，要求顾客应向译员提供“所涉及的相关文件、资料和专业术语;背景资料;为口译服务方或译员参观现场或实物提供方便”。“这些规定看似简单，但写入国标后，服务方和顾客一旦产生纠纷就有了仲裁依据。”柴明颎说。

　　记者发现，口译国标并未对口译过程中应达到的“准确率”和“保真度”等做出具体规定，只是要求译员“准确地将源语言译成目标语言;表达清楚;尊重习俗和职业道德”。对此，柴明颎表示，口译国标的规定不宜过细，因为根据口译场所、场合、类型以及客户需要的不同，对口译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译员应做到传译信息的完整性，不增加和遗漏信息。但对于是否‘真实还原’源语言，则要视场合需要和与客户的事先约定而定。”

　　口译服务有了国家标准，是否意味着各翻译企业都必须按此执行呢？吴希曾表示，口译国标是一项推荐性和参照性标准，并非强制性法规。尽管如此，但它既为政府管理机构和行业管理组织提供了规范本行业的依据，又为翻译企业提供了自我规范的依据，还为客户提供了衡量翻译服务质量的依据。“目前翻译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将来翻译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产业化规模后，必然会呼唤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吴希曾说。

　　部分国家和地区翻译行业标准
　　欧洲: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去年3月通过了《翻译服务—服务规范》（Translation Service—Service Requirements），取代了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各国各自的翻译服务标准。

　　美国:已有统一的口译服务标准。目前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ASTM)正负责制订笔译质量标准即ASTM1548号标准。

　　加拿大:加拿大翻译公司协会制订了翻译“职业行为准则”（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要求其协会成员共同遵守执行。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翻译协会制订了“翻译职业道德准则”（Code of Ethics for Interpreters & Translators），被认为是该国的翻译职业标准。
